






              
 
 

          
        2019 - 2020年度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務報告   主席  陶麗娟女士 

 

各位家長，您們好！在過去一年，教師委員和家長委員盡心盡力策劃活動，以及一班熱心的家長 

義工幫助，家長教師會的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感謝各位教師和家長對家長教師會的信任和支持！  

以下是 2019 - 2020年度舉辦的活動簡介： 

   
興趣班 

 [1] 月餅製作班 由家長義務導師教授自家製、無添加白蓮蓉蛋黃月餅 

 
家長小組 
[2] 「呂明才家長小組」             全年共兩次聚會，聚會主題包括「中一家長迎新」、「子女 
                                  應試攻略」等，旨在建立家長間彼此聯繫和支持的平台， 

共同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和資訊 
 

 [3] 花藝製作班 
與生涯規劃委員會合作，外聘導師教授學生和家長共同製
作乾花花束 

關愛校園活動 

 [4]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鼓勵初中學生努力學習及強化良好行為 

 [5] 舊校服收集、捐贈及慈善義賣 
關懷及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本會已將「舊校服慈善義賣」當天所籌得的款項， 
共$1,510，全數捐贈聖雅各福群會作慈善用途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6] 周年會員大會 
 
家長義工 
[7] 家長義工迎新會 
 
協辦學校活動 

 
 
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活動花絮及頒發感謝狀予家長義工 
 
 
全年招募家長義工及家長義務導師，凝聚家長以協助學校
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家校合作，發揮團結精神 
 

[8] 開放日 開設攤位教授小手工及介紹學校 

[9] 陸運會 家長擔任評判及頒獎，為同學打氣 

[10] 「家長校董選舉」 協助學校籌辦選舉 

[11] 親子栽花樂 學生與家人一起種植由康文署提供的花苗 

 

以上活動能夠成功舉行，有賴各位家長的鼓勵和參與！ 

因受疫情影響，每年深受同學和家長歡迎的《親子旅行》、《開心果日》及《舊書買賣》等活動均未能

如期舉行。本會期待疫情盡快消退，讓我們於今後能為大家舉辦更多活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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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摘要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2018 - 2019 年度結餘 HK$9,596.81

1 二零一九年九月
2019 - 2020 年度會費收入

( 會員人數 : 341、每會員 $30 )
HK$10,230

2 十月 家長義工迎新會 HK$1,646.20

3 十月 興趣班 - 月餅製作 HK$570.00 HK$1,148.80

4 十月 協助陸運會 HK$501.60

5 十月 家長教師會壁報 HK$356.20

6 十一月 家長小組活動(曲奇) HK$46.00

7 十二月 舊校服清洗費 HK$151.00

8 十二月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HK$204.00

9 十二月 開放日攤位物資 HK$760.00

10 二零二零年七月 「初中級最佳進步獎」書券 HK$1,200.00

總收入 HK$10,800.00

總支出 HK$6,013.80

2019 - 2020年度結餘 HK$14,383.01

2019 - 2020年度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候選家長委員資料 
 

1 號參選家長：陳美琴女士     子女姓名：陳卓泰 (4D)            職業：家庭主婦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轉眼當上家教會委員已經兩年了，期間我獲益良多，更深深體會到家

教會的重要性，今日我再次參選希望能夠繼續成為校方、家長及同學的溝通橋樑，達致家校

合一，為孩子締造一個和諧、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懇請家長支持我！多謝大家！ 

2 號參選家長：陳婉儀女士     子女姓名：簡宇蔓 (6A)           職業：特殊幼兒工作員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感恩過往兩屆成為家教會委員，再次參選是希望可以繼續為同

學、家長和學校服務。希望得到各位支持，謝謝！ 

3 號參選家長：鄭俊傑先生     子女姓名：鄭倚雯 (4C)            職業：物流主管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是上屆及現屆替代家長校董，由女兒入讀本校開始，我已經加入

家教會義工大家庭，好感恩得到各位老師、家長幫忙，令我加深對學校的了解，今年希望加

入家教會大家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為大家服務，感謝大家！ 

4 號參選家長：廖仲賢先生     子女姓名：廖靖楠 (4C)            職業：教師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為現任家教會委員並剛當選為家長校董，感謝大家的支持！本人

投身教育工作超過二十年，深明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期望可透過家長委員的角色，理

性而透徹反映家長的意見，從而讓學校制訂政策時，作更多角度的考慮。 

5 號參選家長：莫承傑先生     子女姓名：莫舒雅 (1C)            職業：安老院助理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希望憑藉女兒升讀中學而有幸獲得機會參與及貢獻自身力量。望

與女兒一同成長、學習並向其他同學分享，一起共同面對現今多變之社會，攜手共建未來。  

6 號參選家長：陶麗娟女士     子女姓名：許晉銘 (6A)            職業：人力資源管理經理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和行政工作已經有廿多年經驗，在過去四年為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由仔仔幼稚園開始已經常常參加家長義工工作和校內各種活動。更

曾任本校家長校董一職，為家長發表意見，相信本人相關的經驗和領導技巧，可以進一步加

強家校合作夥伴關係，令我們孩子有一個更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多謝你的繼續支持！  

7 號參選家長：黃雪紅女士     子女姓名：黃丞禧 (2D)            職業：自僱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藉著參加家教會，多了解學校的情況，我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希望

出一分力，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促進家校合作，使學生在愉快、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8 號參選家長：余月斯女士     子女姓名：黃焯鈴 (5B)            職業：家庭主婦 

個人簡介及參選抱負：本人余月斯，是中五級的家長，也是現任家教會委員之一。本人希望

在新一屆也能繼續出一分力及服務，作家校的溝通橋樑，請多多支持！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由十二位委員組成，包括家長委員六人、教師委員六人。教師委員由校長委

任，家長委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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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章

第一章  總綱  

一. 名稱：

本會定名為「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家長教師會 (S.K.H. St. Simon’s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以下簡稱「本會」)。

二. 宗旨：

1. 增進家長、本校及教師之間的聯繫，加強彼此的溝通和合作。

2. 參與本校家長及學校舉辦的活動。

3. 發揮家長專才，舉辦各項聯誼活動。

三. 會址：

本會設址於新界屯門鄉事會路 85 號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 S.K.H. St. Simon’s Lui Ming Choi Secondary School  

85, Tuen Mun Heung Sze Wui Road, Tuen Mun, N.T. )

第二章  會員、會籍、會費

一. 會員：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兩類：

1. 家長會員：
凡現於本校就讀學生之其中一位家長或監護人、願意遵守本會會章、有交會費

者均成為家長會員。

2. 教師會員：

凡本校在職校長、教師及駐校社工，均為本會教師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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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員權利與義務：

1. 在週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 (以下統稱「會員大會」) 中：

(i) 家長會員有動議、表決、選舉及被選權；

(ii) 教師會員有動議及表決權。

2. 除上面第 1 款所述外，所有會員均享有其餘一切會員權利。

3. 會員有義務出席會員大會，並須遵守本會會章及會員大會與常務委員會通過

之決議。

4. 家長會員須準時繳交會費。

5. 會員須協助促進會務發展，並支持本會的各項活動。

6. 會員擔任本會工作均屬義務性質，任何會員不得接受本會之薪酬。

7. 如未得本會書面同意，會員不得擅用本會名義從事活動，不可從事任何政治

宣傳或任何不符合本會利益之活動。

8 如有必要，本校有否決權停止本會之一切會務。

三. 會費：
1. 家長會員須繳交會費。每年會費之調整由常務委員會決定。

2. 教師會員毋需繳交會費。

3. 凡會員中途退會者，已繳之會費概不退還。

四. 終止會籍：
1. 如會員違反本會會章或會員大會之決議及/或作出有損本校或本會聲譽或利益

之行為，常務委員會有權終止其會籍，其所繳交之會費，概不退還。

2. 如會員擬退出本會，須事先兩個月致函通知本會，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後方正

式退會，其所繳交之會費，概不退還。

3. 如會員觸犯本港刑事法例而被判有罪，其會員資格將即時自動終止，其所繳交

之會費，概不退還。

4. 如家長會員之子弟離開本校，其會員資格將即時自動終止，其所繳交之會費，

概不退還。

5. 本校校長、教師或社工離職，其會籍自動終止。

第三章  組織：

一. 本會組織包括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及名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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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員大會：

一.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休會期間，所有會務由常務委員會全權

處理。

二. 週年會員大會：

1. 週年會員大會由會員組成，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員大會於每學年學期初  

(十月至十一月內) 召開。

2. 週年會員大會之權責包括：

(i) 通過上次週年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ii) 通過全年會務報告。

(iii) 通過已經審核之全年財政報告。

(iv) 按本會會章規則修訂本會會章。

(v) 商議及推展本會會務。

(vi) 推選本會來屆常務委員會。

三. 特別會員大會：

1. 常務委員會可於有需要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2. 常務委員會在接獲二十位或以上會員聯署書面要求並提交議程後，須於

三十天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但在特別會員大會會議中只可討論及議決上述

以聯署書面提交之議程。若該等議程包含修訂會章條文，修訂條文須先經本

校校董會審議批准後方可交特別會員大會討論。

四. 會員大會通告：

於週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召開前最少十四天，常務委員會須以書面通告全

體會員有關會員大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五. 會員大會之會議法定人數：

1. 週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會議法定人數是六十位會員。

2. 若在會員大會會議預定開始時間後三十分鐘仍未達會議法定人數，主席得宣

佈會議改期，並須於其後之十四天內召開會員大會。

3. 若在延期之會員大會會議預定開始時間後三十分鐘仍未達會議法定人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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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席之會員人數為會議法定人數，正式舉行會議。

六. 通過議案：

所有會員大會會議之議案 (修訂會章及解散議案除外) 須經投票人數之半數以上

投票通過，方為合法。

第五章  名譽顧問

凡現任校監及校董均自動成為名譽顧問。名譽顧問可列席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但

無投票權，亦無須繳交會費，但如需要時，有最終闡釋此會章權，並有權否決本會之

議決和活動。

第六章  常務委員會

一. 組織：

常務委員會由十二位委員組成，包括家長委員六人、教師委員六人(其中一人為駐

校社工)。教師委員由校長委任，家長委員由會員大會選出，常務委員會職位如下：

(1) 主  席：1 人 (家長會員 1 人)

(2) 副主席：2 人 (家長會員 1 人，教師會員 1 人)

(3) 司  庫：1 人 (教師會員 1 人)

(4) 核 數：1 人 (家長會員 1 人)

(5) 秘  書：1 人 (教師會員 1 人)

(6) 康  樂：2 人 (家長會員 1 人，教師會員 1 人)

(7) 聯  絡：2 人 (家長會員 2 人)

(8) 編 輯：2 人 (教師會員 2 人)

二. 責任與權力：

常務委員會具有下列之職責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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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會員大會休會期間，全權處理本會事務。

2. 每年最少舉行二次會議。

3.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4. 策劃及推展符合本會宗旨的工作及活動。

5. 帶動會員參與本會各項工作及活動。

6. 於有需要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7. 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

8. 可設立工作小組以協助工作進行，亦可委任委員以外之任何會員協助工作。

三. 委員之職責：

1. 主席：

(i) 為本會之主席。

 (ii) 負責召開並主持週年會員大會會議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iii) 負責主持特別會員大會會議。

(iv) 主理本會一切事務及簽署一切文件。

(v) 於週年會員大會提交全年會務報告。

(vi) 代表本會對外交涉及活動。

2. 副主席：

(i) 負責協助主席處理會務。

(ii) 如主席缺席或請假時，代履行主席之職務。

3. 司庫：

(i) 負責管理本會一切財政事務。

    (ii) 編制每年財政預算。

(iii) 須於週年會員大會呈報已經核算之財政報告。

(iv) 編寫每項活動之財政收支紀錄。

4. 核數：

(i) 負責審查司庫編寫之財政收支紀錄，及於審核後加簽，以資證明。

5. 秘書：

(i) 負責處理本會一切書信文件及會員名冊。

(ii) 編訂會議議程及發佈會議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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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負責製備會議紀錄。

(iv) 保管本會印章及書信文件。

(v) 保管本會一切檔案文件。

6. 康樂：

(i) 負責策劃統籌本會之文娛康樂活動。

(ii) 負責策劃講座及安排家長研討會與座談會。

(iii) 負責推廣符合本會宗旨之一切福利活動。

7. 聯絡：

(i) 負責於各種會議及活動前聯絡會員及本校非會員家長。

    (ii) 協調會員間之溝通。

8. 編輯：

負責出版學校與家庭通訊刊物。

四. 常務委員會之選舉：

1. 任期： 

(i) 委員之任期為兩年，在任滿年之週年會員大會中交職。

    (ii) 委員可連選連任。

(iii) 委員擔任本會工作均為義務性質，無任何薪酬。

2. 選舉：

(i) 常務委員會於週年會員大會中選出。

   (ii) 家長會員有選舉及被選權。

3. 提名：

各會員可於週年大會召開前一個月，以書面提名合資格之家長會員為常務委

員會候選委員。

4. 投票：

如候選委員人數超逾常務委員會之有關職位席位數目，則須進行投票選舉。

家長會員有投票權，投票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不設授權票，得票最多者

當選；若有候選人票數相同，以抽籤方式決定當選者。常務委員會職位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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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委員互選產生。

 5. 補選：

若不多於三個家長委員出缺 (不包括主席職位)，常務委員會有權任命任何家

長會員填補有關空缺。如出缺職位為主席，則由屬家長會員的副主席自動補

上。如出缺家長委員超過三位，則安排在會員大會補選。

五. 常務委員會會議：

1. 每年最少舉行二次。

2. 會議通告須於開會前七天分發予各委員。

3. 法定會議人數為委員人數之一半。

4. 一切動議須得與會者簡單大多數作通過，方可成為議決案。

第七章  財政管理：
一. 所有本會經費，須存入以本會名稱開設的銀行戶口。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家長教師會戶口須由常務委員會主席、兩副主席及司庫合共四人簽署以本會名

義開設。

二. 一切經費之運用須符合本會宗旨。

三.   司庫負責管理本會一切開支及收入。

四.   本會發出之支票須由正、兩副主席及司庫四人中，由其中兩位簽署，方為生

效。　　　　　　　

二人之中，必須一為家長委員，一為教師委員。

五.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

六.   司庫須保留一切收支單據三年。

七. 常務委員會有動用本會資金之權力。本會任何活動之經費支出須先經常務委員

會批准。

八. 司庫須於每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報告本會之財政狀況，並製備該財政年度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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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報告。財政報告經核數核算後，再交回常務委員會審核，並提交週年會員大

會通過。

九.   每年之財政盈餘，須撥作本會基金。基金之用途由應屆常務委員會決定。

十.    司庫須於週年會員大會中提交財政報告。

十一. 本會財政以量入為出為基本原則，不得舉債。

十二. 本會之財務支出不能超過每年經費收入及基金結存之總和。

第八章  解散本會：

一. 如擬解散本會，須得出席週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二或以上會員通過，

並須經本校校董會同意，始能生效。

二. 本會解散後，一切所餘資產全數捐贈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第九章  修訂會章：

凡擬修訂會章時，修訂條文須經本校校董會審議批准後，並經出席週年會員大會或特

別會員大會之三分二或以上出席會員通過，方可生效。

第十章  附則：

一. 本會會址乃借用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校址。

二. 本會舉辦任何活動而使用上述校址時，仍應事先徵得校長的同意，方可使用。

三. 本會任何委員不可與其他會員進行涉及金錢利益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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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所有文件紀錄、收支紀錄及支票簿，必須存放於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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